表單編號：TMC-QP-01K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實驗室外部人員保密同意書
1、 外部人員：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茲緣由業務需要，需取得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以下簡稱甲方)業務資料，乙方對甲方所提供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雙方特立本同意書，以資遵循。
2、  乙方就合於下列或其他情形之資訊，對甲方負有保密義務：
1. 所有與業務有關之討論內容、文件、紀錄、圖片、手稿、程式、計畫、資料庫及其他相關資料，如病患基本資料、就醫紀錄、檢驗報告等，包括且不限於以文字、聲音、影像、軟體等形式紀錄者。
2. 甲方以書面或口頭表示，應加保密者。
3. 甲方指定僅供特定人聽閱或利用者。
4. 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要求保密之資料。
5. 尚未公開於大眾週知或他人無法依正當合法途徑探知者。
3、  對於前條所定之資訊，非經甲方事前以書面同意，乙方不得為下列行為：
1. 提供、交付、洩漏或以任何方式或因任何原因而移轉予第三者。
2. 擅自使用於非甲方所指定或委託之工作內容。
3. 擅自拷貝、照相或以其他方法複製全部或部份內容。
4. 以任何方式提供第三人使用或參考。
4、  乙方於甲方辦公室內得與其他第三人討論或交流相關資訊，如因此而獲知甲方屬於密級以上資訊時，乙方應負保密義務。
5、  乙方應依本同意書之約定遵守保密義務，且不因與甲方合約中止而失效。
6、  乙方若違反本同意書之約定而損害甲方，甲方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並同意擔負所有相關法律責任。
7、  本合約之效力與其釋義應遵循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本合約所衍生之爭議與訴訟，應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8、  立約人已審閱本合約全部條款內容，茲承諾並簽章如下：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中華民國_____ 年_____ 月____日
 本同意書所取得乙方之個人資料，僅供甲方基於業務與管理使用。在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及甲方營運期間內，供甲方、其他與甲方有業務往來之機構於中華民國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利用乙方個人資料，惟乙方不願提供甲方基於上述目的之用途，甲方將無法提供需要保密資料予乙方。在符合法令規定前提下，您可向甲方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

